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315061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113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

業積分複審規定及時程，請貴校確實依時程辦理並轉知申請

教師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複審時間為113年5月1日(週三)（國中及幼兒園：上午

10時至11時30分。國小：下午2時至4時止）。地點：本市蘭

潭國民小學達觀樓3樓會議室。

二、請轉知申請介聘之教師配合下列事項：

(一)申請人應攜帶正本資料如下：

１、合格教師證書：申請科類別有2種以上時均需攜帶。

２、現職學校聘書。

３、在職證明書：應詳載服務年資、兼職年資及各項留職停

薪期間。

４、歷任學校服務證明：利於查驗正式教師於公立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暨幼兒園之服務年資。

(二)正本證明文件請依申請表審查之順序排列(無須裝訂)。正

本審查完畢當場發還，另請影印「在職證明書」及「合格

教師證書」各1份，並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與「簽名」後

交由本府留存。

(三)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，應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於介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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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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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 真：05-2251305
聯 絡 人：陳玫蓉05-2254321#359
電子郵件：s7261392@ems.chiay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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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日(8/1)以前回職復薪，請檢附復職證明文件。

(四)達成介聘之教師未參加介聘學校教評會審查，或經審查通

過未到該校報到之教師進行管制，管制期間為10年，請確

實轉知教師務必審慎選填志願並留意管制期間規定。

(五)參加積分審查之介聘教師因故無法親自到場者，請填妥「

委託書」(如附件)，由受委託人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辦理審

核事宜。

三、現職教師除相關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

6學期以上，經服務學校同意者，始得申請介聘。在現職學

校實際服務滿6學期以上，係指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

算之實際年資，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

得採計至多2學期。

四、教師應以現應聘科(類)別申請介聘，若同時具有不同教師合

格證書，以非現應聘任教科(類)別申請介聘者，應提出最近

3年內任教該科(類)別1年以上之證明文件（當年度每週應授

正式課程時數1/2以上）。

五、申請介聘教師應於規定期限(4/19-4/29)至介聘網站選填志

願，複審作業僅確認複審積分，無法於介聘系統更改申請介

聘教師已填寫志願資料，爰超過規定期限後志願即不得更改

或增減，如錯填或未完成選填志願者應自行負責。

六、參與積分複審教師請貴校本權責核予公假，惟課務請教師自

理。

七、請貴校人事人員務必秉持謹慎與仔細之態度先予審核教師所

送相關證明文件是否符合積分表及作業要點之規範，學校初

審作業應詳實填列各項得分，俾利複審之進行與維持介聘作

業之公平性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
副本：本市教育處教網中心、本府教育處特幼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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